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以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收购沈阳和平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赛轮股份”）与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

“沈阳和平”）唯一的股东孙绍刚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孙绍刚先生拟将其持有的沈阳和

平

１０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赛轮股份，赛轮股份同意受让孙绍刚先生持有的沈阳和平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沈阳和平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１３７．４７

万元，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１２

，

３０６．６５

万元。交易

双方以沈阳和平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基础，并根据已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相关内容，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赛轮股份与沈阳和平及孙绍刚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就股权收购及转让

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已经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孙绍刚先生，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２０９０２＊＊＊＊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齐

贤南街

３９

号

５－３－１

，近三年一直担任沈阳和平董事长，持有沈阳和平

１００％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绍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住所：沈阳化学工业园沈西三东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股权结构：孙绍刚为沈阳和平唯一股东，持有沈阳和平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轮胎、橡胶制品、机械设备、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服务；轮胎生产技术软件开

发及相关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化工产品及原料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出口业务及相关服务

（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

（二）审计与评估情况

１

、审计情况：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

２０１２

）汇所审字第

３－０９８

号《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沈阳和平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３

，

６１９．８８ １１６

，

１８６．５９ －２

，

５６６．７１ １０２

，

１８８．４２ －３

，

７３０．９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３

，

９４５．８６ １４４

，

０８３．３３ －１３７．４７ ７３

，

４３９．１９ ２

，

４２９．２４

２

、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６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沈阳和平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３０６．６５

万元（评估方法为成

本法）。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

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９４５．８６ １５６

，

４０１．５０ １２

，

４５５．６４ ８．６５

负债总额

１４４

，

０８３．３３ １４４

，

０９４．８５ １１．５２ ０．０１

净资产

－１３７．４７ １２

，

３０６．６５ １２

，

４４４．１２ ９

，

０５２．２４

注：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沈阳和平

５２５

亩土地使用权价格大幅增值。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约各方

甲方：孙绍刚

乙方：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价款支付

协议生效后，乙方前期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时支付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收购意向金自动转为第一期股

权转让价款；协议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自本协议项下沈阳和平

１００％

的股权完成工商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剩余价款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三）债权债务处置

１

、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其受让的股权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本协议股权转让办理完工商变更

后，乙方依法享有沈阳和平股东的全部法定权利。

２

、因本次转让前甲方为沈阳和平唯一股东，对于：（

１

）《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列明的沈阳和平应承担的

相关债务；（

２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使沈阳和平因任何行为、过失或违约而产生的任何违

约责任、过失责任、违法责任或其他第三方责任（

３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的事实使沈阳和平因诉讼、仲

裁而导致赔偿责任；（

４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的事实使沈阳和平因行政处罚而导致处罚责任；（

５

）本次

股权转让前因沈阳和平签署的担保合同导致保证义务而承担保证责任；（

６

） 其它一切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

存在的事实而导致沈阳和平应承担的相关债务， 沈阳和平因上述事由应承担的责任和债务均由甲方承担，

沈阳和平因上述事由受到的经济利益损失，均由甲方负责补偿。

３

、评估基准日至本协议股权转让完成日沈阳和平的经营盈亏，由沈阳和平承担，不影响本协议股权转

让的定价。

４

、沈阳和平配套投资了锅炉供热项目，该项目因周围供热设施规划等问题尚未取得完整的审批手续，

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力争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完整的审批手续，如果到期未能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且沈

阳和平寻找到替代热源的，乙方及沈阳和平有权将该配套投资的资产按照评估值扣减折旧后价值转让给甲

方，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购买该等资产。

（四）股权转让的实施

１

、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完成。

２

、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甲方应立即向乙方交出沈阳和平的实际控制权，包括应将

公司证照、印鉴、权属证书、财产证明、各类文件、合同、资产及全部经营资料等与乙方办理清点交接手续。

３

、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发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五）保证及承诺

１

、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沈阳和平

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该等股权的股东出资已全部实缴到位，并且保证所

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２

、甲方保证其持有的沈阳和平

１００％

的股权为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并且保证所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

何法律障碍。

３

、甲方承诺，除已披露并向乙方声明的债务之外，沈阳和平不存在任何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因知识

产权、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人身权、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侵权之债，亦不存在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问题。

（六）违约责任

１

、协议生效后，各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任何违反本协议规定及保证条款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守约方因之造成的全部损失。

２

、乙方延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按日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法律适用与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签约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

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沈阳和平所在地有管辖权之人民法院管辖。

（八）签署及生效

１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签约各方协商解决，如经协商达成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２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安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沈阳和平尚有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

１

，

５００

万元，为保证沈阳和平的资产价值不因

或有的担保责任而减损，孙绍刚先生与沈阳和平签署了《保证担保协议书》，以保证方式向沈阳和平对上述

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担保，弥补沈阳和平可能因上述担保责任导致的财产损失。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沈阳和平主营业务是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的制造及销售， 目前已形成年产

１２０

万套全钢载重子午线轮

胎的生产能力。 赛轮股份完成对沈阳和平股权的收购后，将全钢子午胎的生产能力提高约

５０％

，将会有利于

上市公司扩大经营规模，以便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沈阳和平《审计报告》

３

、沈阳和平《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５

、《保证担保协议书》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以

１７

，

０２７．５

万元收购金宇实业

４９％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赛轮股份”）与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金宇轮胎集

团”）、丁锋、延惠峰、常咸旭、刘建林等五名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金宇实业”）股东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 金宇轮胎集团等五名股东拟将其持有的金宇实业合计

４９％

的股权转让予赛轮股

份，赛轮股份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金宇实业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２２

，

１３２．８８

万元，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３４

，

７５０

万元。 交易

双方以金宇实业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基础，并根据已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相关内容，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１７

，

０２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赛轮股份与金宇实业及金宇轮胎集团等五名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就股

权收购及转让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已经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３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延惠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广兴路

９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股东：延惠峰占

６５％

；常咸旭占

３５％

经营范围：机动车内外胎和实心胎、子午线轮胎、密炼胶、复合胶及各种橡胶、材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二）

４

名自然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１

丁 锋 男 中国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

２

延惠峰 男 中国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

３

常咸旭 男 中国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

４

刘建林 男 中国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

上述交易对方与赛轮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赛轮股份达成此项交易，将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延万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

公司住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轮胎、力车胎及其配件、橡胶原辅材料、橡胶机械、模具、轮胎橡胶制品生产、销售；胶管生产、

销售；轮胎生产技术咨询服务及转让；广告、设计制作；房屋租赁；经核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事项

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二）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比例

１

金宇轮胎集团

１７

，

２００ ９５．５５％

２

丁 锋

５００ ２．７７％

３

延惠峰

１００ ０．５６％

４

常咸旭

１００ ０．５６％

５

刘建林

１００ ０．５６％

合 计

１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交易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的股权是指金宇轮胎集团等五名股东持有的金宇实业

８８２０

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４９％

。

具体转让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原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比例

１

金宇轮胎集团

９５．５５％ ４４．５５％

２

丁 锋

２．７７％ ２．７７％

３

延惠峰

０．５６％ ０．５６％

４

常咸旭

０．５６％ ０．５６％

５

刘建林

０．５６％ ０．５６％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四）审计情况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

２０１２

）汇所审字第

３－０９９

号《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金宇实业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９

，

３５５．３１ １７１

，

５６０．６８ １７

，

７９４．６４ １７７

，

５０５．４９ ２

，

０４８．４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１９

，

３７６．３８ １９７

，

２４３．５０ ２２

，

１３２．８８ １０６

，

１１５．５６ ４

，

３３８．２４

（五）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７７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 经成本法评估， 金宇实业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８

，

６１４．４７

万元； 经收益法评估， 金宇实业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４

，

７５０

万

元。

考虑到收益法评估是以金宇实业公司预期未来能够获取利润为基础，不仅包含有形资产所能带来的收

益，同时包含了该公司存在的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销售渠道等）所能带来的收益。而成本法只

是简单的资产加总，忽略了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对公司整体价值的增值。 根据本项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具

体情况，经综合分析，评估人员确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３４

，

７５０

万元作为本次以股权转让为目的的评估结果

更为合理。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

资产总额

２１９

，

３７６．３８

负债总额

１９７

，

２４３．５０

净资产

２２

，

１３２．８８ ３４

，

７５０．００ １２

，

６１７．１２ ５７．０１

企业价值收益法评估简介

１

、收益法简介及适用的前提条件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格的一种资产

评估方法。

所谓收益现值，是指企业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当前价值（简称折现）的

总金额。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过该项资产未来所能带来

的期望收益的折现值。

收益法的适用前提条件为：

①

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

②

产权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

２

、收益法计算公式及各项参数

①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Ｐ ＝

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

溢余资产

其中：

Ｐ

—评估值（折现值）

ｒ

—所选取的折现率

ｎ

—收益年期

Ｆｉ

—未来第

ｉ

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当收益年限无限时，

ｎ

为无穷大；当收益期有限时，

Ｆｎ

中包括期末资

产剩余净额。

Ｙ

—溢余资产

从公式中可见，影响收益现值的三大参数为：

收益期限

ｎ

； 逐年预期收益额

Ｆｉ

； 折现率

ｒ

②

预测期

企业的收益期限可分为无限期和有限期两种。理论上说，收益期限的差异只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所得到

的评估结果应该是相同的。 由于企业收益并非等额年金以及资产余值估计数的影响，用有限期计算或无限

期计算的结果会略有差异。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实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为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营业期限为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５８

年

３

月

６

日。考虑到该行业没有特殊性，到营业期

满可以申请延续，因此本次收益期按照无限期计算。 当进行无限年期预测时，期末剩余资产价值可忽略不

计。

一般地，将预测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详细的预测期和后续期。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采用详细预测，因此我们假定

２０１７

年以后

年度委估企业的经营业绩将基本稳定在预测期

２０１７

年的水平。

③

收益法计算模型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通过对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扣减有息负债从而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收益法评估的企业整体价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企业整体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股东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有息债务

有息债务：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付息的债务。

其中：营业性资产价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式中：

Ｐ

为营业性资产价值；

ｒ

为折现率；

ｉ

为预测年度；

Ｆｉ

为第

ｉ

年净现金流量；

Ｆｎ

为第

ｎ

年终值；

ｎ

为预测第末年。

④

净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类型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股东和付息债务的债

权人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税后净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利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后）

－

资本性支出

－

净营运资金变

动

⑤

折现率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 公式如下：

⑥

溢余资产及非经营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主要包括溢余现金、收益法评估

未包括的资产等。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不产生效益的资产。溢于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价值视具体情况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金宇实业公司在广饶开发区现有厂区内约有

１２２．６

亩土地空置，计划用于二期产能扩建项

目。 本次评估将上述空置土地按照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溢余资产加回。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各方

甲方：金宇轮胎集团、丁锋、延惠峰、常咸旭、刘建林

乙方：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价款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５１％

，乙方向甲方各转让方按比例支

付；自本协议项下金宇实业

４９％

的股份业已完成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各

股东分别付清余款。

（三）债权债务处置

１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其受让的股份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本协议股

份转让办理完过户手续后，乙方依法享有金宇实业股东的全部法定权利。

２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因本次转让前金宇轮胎集团为金宇实业控股股东，对于：（

１

）上述《评估报告

书》中未列明的金宇实业应承担的相关债务；（

２

）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存在的事实，使金宇实业因任何

行为、过失或违约而产生的任何违约责任、过失责任、违法责任或其他第三方责任；（

３

）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前

存在的事实使金宇实业因诉讼、仲裁而导致赔偿责任；（

４

）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前存在的事实使金宇实业因行

政处罚而导致处罚责任；（

５

） 本次股份转让前因金宇实业签署的担保合同导致保证义务而承担保证责任；

（

６

）其它一切基于本次股份转让前存在的事实而导致金宇实业应承担的相关债务，金宇实业因上述事由应

承担的责任和债务均由甲方承担，金宇实业及乙方因上述事由受到的经济利益损失，均由金宇轮胎集团负

责补偿。

３

、甲乙双方确认，《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至本协议股份转让完成日金宇实业的经营盈亏，由金宇实

业承担，不影响本协议股份转让的定价。

（四）股权转让的实施

１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及时备齐相关文件，由金宇实业协助完成本协议项下

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

２

、上述相关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完成。

３

、因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发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五）保证及承诺

１

、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金宇实业

４９％

的股权，对应该等股权的股东出资已全部实缴到位，并且保证所

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２

、甲方保证其持有的金宇实业

４９％

的股权为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并且保证所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

法律障碍。

３

、甲方承诺，除已披露并向乙方声明的债务之外，金宇实业不存在任何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因知识

产权、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人身权、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侵权之债，亦不存在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问题。

（六）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正式生效后，各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任何违反本协议规定及保证条款的行为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之造成的全部损失。

２

、乙方延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按日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延期违约金。

（七）法律适用与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签约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

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金宇实业所在地有管辖权之人民法院管辖。

（八）签署及生效

１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签约各方协商解决，如经协商达成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２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金宇实业是一家专门从事半钢子午胎产品生产经营的企业，目前的年生产能力超过

１０００

万条，近年来，

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已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赛轮股份此次收购金宇实业

４９％

的股权，除了能够获

得投资收益外，还可以通过学习金宇实业的优势管理方法及理念，以进一步提高公司半钢子午胎项目的管

理能力和效率，从而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金宇实业《审计报告》

３

、金宇实业《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现场会议的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１０８６

号集浩大厦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

１

、审议《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上述第

１

至

２

项提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复印、裁

剪和完全遵照该格式、内容自制均有效）、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复印、裁剪和完全

遵照该格式、内容自制均有效）、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同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程序。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８

３

、投票简称：康达投票

４

、在投票当日，“康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二，以

２．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１

、股东身份认证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进行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２

、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四）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个人投票结果，投资者也可于

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投资者可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明华、曾智慧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３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４２０１５５

电 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４２５０２０－３３０

、

３５９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受委托人

□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也未明确受委托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

行表决，则本公司认同该委托人同意受委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表决同意某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反对某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弃权某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或“

Ｏ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副总裁朱文学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简历见附件一）；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三、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详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文学先生简历：

朱文学，男，

１９６６

年生，经济学硕士，会计师。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曾担任过高校教师，从事过社

会审计工作；历任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 现任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董秘。

朱文学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和深圳证券监管

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深证局公司

字【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的要求，公司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了专项研究论证，并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鉴

于此，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规定内容 修订后章程内容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

项。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变更或调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

项。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

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

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变更或调整方案；

（六）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

及上市方案；

（八）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

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

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十六）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三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设副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

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 的派发事

项。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一）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讨论提出该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对

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二）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 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

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的影响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 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

响，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

（三）公司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

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分

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二分之一

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四）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

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如公司当年盈利但不进行现金分红

的，还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及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当年未分

配利润的使用原则或计划安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

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

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有关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六）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需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以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七）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

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

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具体分配方式和比例由董事会根据

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未分配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坚持如下原则：

１

、按法定顺序分配；

２

、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

在实现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优先选择积极的现金分配方式。

（三）利润分配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

提出合理的分红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由独立董事及监事会

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四）现金分配的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

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

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

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

（五）现金分配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原则、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

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

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分

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

定，最终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六）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

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

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公司

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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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 年 年 末

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２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２６ １１

，

１４９

，

７５３．５１ １３９

，

２４９

，

６７４．０４ ７５８

，

９１１

，

１２２．０６ －３８３

，

６２９．５０ ６１０

，

１１８

，

６０３．１１ ２

，

５０９

，

２７７

，

６１８．４８

加

：

会 计 政 策

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

正

其他

二

、

本 年 年 初

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２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２６ １１

，

１４９

，

７５３．５１ １３９

，

２４９

，

６７４．０４ ７５８

，

９１１

，

１２２．０６ －３８３

，

６２９．５０ ６１０

，

１１８

，

６０３．１１ ２

，

５０９

，

２７７

，

６１８．４８

三

、

本 期 增 减

变 动 金 额

（

减

少 以

“

－

”

号 填

列

）

７

，

１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１

，

８８９

，

１９６．６０ １５９

，

１１９

，

６９６．３１ －４９

，

０３１．７２ ２０７

，

８０４

，

０３９．９８ ３７５

，

９１１

，

９５６．１７

（

一

）

净利润

１５９

，

１１９

，

６９６．３１ －９

，

５７５

，

４７８．１４ １４９

，

５４４

，

２１８．１７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４９

，

０３１．７２ －４２

，

２１８．７１ －９１

，

２５０．４３

上 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５９

，

１１９

，

６９６．３１ －４９

，

０３１．７２ －９

，

６１７

，

６９６．８５ １４９

，

４５２

，

９６７．７４

（

三

）

所有者投

入 和 减 少 资

本

７

，

１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２１７

，

３１１

，

０８０．２８ ２２４

，

４５９

，

１３５．２８

１．

所有者 投 入

资本

２１２

，

４１１

，

０８０．２８ ２１２

，

４１１

，

０８０．２８

２．

股份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７

，

１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 余 公

积

２．

提取一 般 风

险准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 积 转

增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２．

盈余公 积 转

增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３．

盈余公 积 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

８８９

，

１９６．６０ １１０

，

６５６．５５ １

，

９９９

，

８５３．１５

１．

本期提取

１０

，

１６０

，

５３８．４５ １

，

６５１

，

３２８．５３ １１

，

８１１

，

８６６．９８

２．

本期使用

８

，

２７１

，

３４１．８５ １

，

５４０

，

６７１．９８ ９

，

８１２

，

０１３．８３

（

七

）

其他

四

、

本 期 期 末

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３１

，

９００

，

１２３．２６ １３

，

０３８

，

９５０．１１ １３９

，

２４９

，

６７４．０４ ９１８

，

０３０

，

８１８．３７ －４３２

，

６６１．２２ ８１７

，

９２２

，

６４３．０９ ２

，

８８５

，

１８９

，

５７４．６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０８

，

８９２

，

０３８．８３ １５

，

５３０

，

８９７．４４ １１６

，

０５６

，

８１８．７３ ５８６

，

１８９

，

４３１．１８ －２３

，

９７８．０２ ２７７

，

４０８

，

４８１．１２ １

，

９６９

，

５３３

，

７１６．２８

加

：

会 计 政 策 变

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 年 年 初 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０８

，

８９２

，

０３８．８３ １５

，

５３０

，

８９７．４４ １１６

，

０５６

，

８１８．７３ ５８６

，

１８９

，

４３１．１８ －２３

，

９７８．０２ ２７７

，

４０８

，

４８１．１２ １

，

９６９

，

５３３

，

７１６．２８

三

、

本 期 增 减 变

动金 额

（

减 少 以

“

－

”

号填列

）

１６

，

４６６

，

０４７．４５ ９１５

，

９５８．９８ ７６

，

６７２

，

２８２．４７ １３５

，

６９９．７５ ３５

，

２７８

，

９４５．３６ １２９

，

４６８

，

９３４．０１

（

一

）

净利润

１１３

，

２２０

，

２８５．１７ １

，

９８４

，

４８９．００ １１５

，

２０４

，

７７４．１７

（

二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１３５

，

６９９．７５ １３５

，

６９９．７５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１３

，

２２０

，

２８５．１７ １３５

，

６９９．７５ １

，

９８４

，

４８９．００ １１５

，

３４０

，

４７３．９２

（

三

）

所 有 者 投 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６

，

４６６

，

０４７．４５ ３３

，

１６７

，

５７７．３５ ４９

，

６３３

，

６２４．８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３１

，

１４４

，

０２６．６３ ３１

，

１４４

，

０２６．６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 权 益 的 金

额

３．

其他

１６

，

４６６

，

０４７．４５ ２

，

０２３

，

５５０．７２ １８

，

４８９

，

５９８．１７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６

，

５４８

，

００２．７０ －３６

，

５４８

，

００２．７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３６

，

５４８

，

００２．７０ －３６

，

５４８

，

００２．７０

４．

其他

（

五

）

所 有 者 权 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９１５

，

９５８．９８ １２６

，

８７９．０１ １

，

０４２

，

８３７．９９

１．

本期提取

９

，

８５２

，

７９４．４１ １

，

２３４

，

７４３．９９ １１

，

０８７

，

５３８．４０

２．

本期使用

８

，

９３６

，

８３５．４３ １

，

１０７

，

８６４．９８ １０

，

０４４

，

７００．４１

（

七

）

其他

四

、

本 期 期 末 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６２５

，

３５８

，

０８６．２８ １６

，

４４６

，

８５６．４２ １１６

，

０５６

，

８１８．７３ ６６２

，

８６１

，

７１３．６５ １１１

，

７２１．７３ ３１２

，

６８７

，

４２６．４８ ２

，

０９９

，

００２

，

６５０．２９

法定代表人：李国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坤裔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琛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８９

，

５６１

，

９８１．１５ ３

，

２３４

，

２１１．４９ １３８

，

３９５

，

１９３．２３ ５５１

，

９３１

，

５５４．７４ １

，

６４８

，

６０２

，

９６７．６１

加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８９

，

５６１

，

９８１．１５ ３

，

２３４

，

２１１．４９ １３８

，

３９５

，

１９３．２３ ５５１

，

９３１

，

５５４．７４ １

，

６４８

，

６０２

，

９６７．６１

三 、本期增减变动

金 额 （减 少 以 “

－

”

号填列 ）

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２５８

，

３６０．７７ １８８

，

６４５

，

２１６．０３ １９０

，

４３４

，

９１０．２６

（一 ）净利润

１８８

，

６４５

，

２１６．０３ １８８

，

６４５

，

２１６．０３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一 ）和 （二 ）

小计

１８８

，

６４５

，

２１６．０３ １８８

，

６４５

，

２１６．０３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１．

所有 者 投 入 资

本

２．

股份 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 的 金

额

３．

其他

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２

，

０４８

，

０５５．００

（四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 一 般 风 险

准备

３．

对所 有 者 （或 股

东 ）的分配

４．

其他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 公 积 转 增

资本 （或股本 ）

２．

盈余 公 积 转 增

资本 （或股本 ）

３．

盈余 公 积 弥 补

亏损

４．

其他

（六 ）专项储备

－２５８

，

３６０．７７ －２５８

，

３６０．７７

１．

本期提取

１

，

３２９

，

５６５．３２ １

，

３２９

，

５６５．３２

２．

本期使用

１

，

５８７

，

９２６．０９ １

，

５８７

，

９２６．０９

（七 ）其他

四 、本期期末余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９１

，

６１０

，

０３６．１５ ２

，

９７５

，

８５０．７２ １３８

，

３９５

，

１９３．２３ ７４０

，

５７６

，

７７０．７７ １

，

８３９

，

０３７

，

８７７．８７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７９

，

２２８

，

７８１．１５ ３

，

７８０

，

２７４．８０ １１５

，

２０２

，

３３７．９２ ３７９

，

７４３

，

８５９．７０ １

，

４４３

，

４３５

，

２８０．５７

加 ： 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７９

，

２２８

，

７８１．１５ ３

，

７８０

，

２７４．８０ １１５

，

２０２

，

３３７．９２ ３７９

，

７４３

，

８５９．７０ １

，

４４３

，

４３５

，

２８０．５７

三

、

本期增减变

动 金 额

（

减 少 以

“

－

”

号填列

）

１０

，

１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６５４

，

０３８．８５ １３８

，

３８１

，

５３２．８９ １４７

，

８３５

，

６９４．０４

（

一

）

净利润

１７５

，

１５９

，

９５９．３２ １７５

，

１５９

，

９５９．３２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７５

，

１５９

，

９５９．３２ １７５

，

１５９

，

９５９．３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０

，

１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 入 资

本

２．

股份支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 的

金额

３．

其他

１０

，

１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０８

，

２００．０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６

，

７７８

，

４２６．４３ －３６

，

７７８

，

４２６．４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 险

准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３６

，

７７８

，

４２６．４３ －３６

，

７７８

，

４２６．４３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 转 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 转 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 弥 补

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６５４

，

０３８．８５ －６５４

，

０３８．８５

１．

本期提取

２

，

４１６

，

５３４．４８ ２

，

４１６

，

５３４．４８

２．

本期使用

３

，

０７０

，

５７３．３３ ３

，

０７０

，

５７３．３３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

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００ ５８９

，

３３６

，

９８１．１５ ３

，

１２６

，

２３５．９５ １１５

，

２０２

，

３３７．９２ ５１８

，

１２５

，

３９２．５９ １

，

５９１

，

２７０

，

９７４．６１

法定代表人：李国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坤裔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琛

7．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7．5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7．5．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新设立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新设立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新设立贵州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收购

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拥有

５１％

的股权的宜昌枫叶化工有限公司。

7．5．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7．5．２．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８６

，

８２１．３６ －１３

，

１７８．６４

贵州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

８２１

，

５０７．３０ －７２８．３２

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３

，

３９５

，

９９８．３８

宜昌枫叶化工有限公司

５７６

，

６４２

，

２７８．３０


